(华泰财险)(备-其他)【2018】(附) 018号

华泰财险附加住院探望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康复性治疗、物理治疗、安胎及分娩（包括剖腹产、流产及引产）等； 

因慢性病、或旅行前已罹患疾病的治疗；

因流行疫病或大规模流行疫病导致的治疗或预防发生的医疗；

因脊椎间盘突出症或错位的治疗；

因避孕或绝育手术发生的治疗；

因药物过敏发生的治疗；

因扁桃腺、腺样体、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或上述疾病导致的手术产生的治疗；

此次旅行之前已被有资质的职业医师诊断身患绝症；

被保险人美容、整形、矫形术、非必须紧急性治疗的手术、心理咨询及和角膜屈光成形手术；

被保险人健康护理(含体检、健康体检、疗养、特别护理或静养) 等非治疗性的行为及无客观病征证明其不健康及以捐献身体器官为目的的医疗行为；

被保险人移植人工器官、洗牙、洁齿、验光、牙齿治疗或手术及镶补，但因意外伤害引起的一般牙齿治疗或手术除外；

被保险人先天性疾病（见第4条释义）和症状、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或缺陷的治疗和康复；

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患上的疾病和症状、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心理疾病、性病；

根据被保险人的主治医生或救援机构授权医生的意见，可以被合理延迟至被保险人返回原出发地后进行而被保险人坚持在当地进行的治疗或手术；

无当地医院出具原始收据的费用或医疗证明；
被保险人拒绝听从救援机构提出的建议；

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

